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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[bookmark: _GoBack]文件編號與名稱
	1150-006-2法制作業-修正暨廢止案
	單位
	秘書室

	版次
	文件制訂/修訂內容
	制/修訂日期
	修訂人
	秘書室確認欄

	1
	
新訂

	108.8月
	鄭嘉琦
	

	2
	1. 依組織規程修正2.4.1
1. 單位之法規決議層級表審查已訂在2-7，故2.8.3刪除。
1. 流程圖「是否符合法規決議歷程」刪除，歷程二字，在此重點在是否符合決議，歷程在會議程序時已確認。
1. 法規決議層級表除更新外，應確實依此層級送會議討論，修正控制重點3.4。
	111.9月
	楊豐銘
	111.12.28
111-3
內控會議通過

	3
	1.修訂原因：依實務修正。
2.修正處：
(1) 屬秘書室自行核對之作業不列入內控文件。
(2) 修正2.1.2若該草案為行政規章，原可送主管會報或行政會議審議，但目前僅人事室無業務會議，其相關議案涉及層面較廣建議送行政會議為當。
(3) 修正2.6說明包裹案的處理方式。
3.1150-006-4法制作業-學院（含相當等級之單位）修正暨廢止案與本文件合併，故前述文件廢止。
	112.9月
	楊豐銘
	112.11.08
112-1
內控會議通過

	4
	1.修訂原因：依現況修正。
2.修正處：
(1) 流程圖，「完成」原在秘書室，調整作業流程至單位。
(2) 作業程序，調整順序。
	113.9月
	陳俐潔
	113.12.11
113-2
內控會議通過


回秘書室、目錄

表單修訂日期：113.12.11
保存期限：至依附的文件作廢為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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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作業程序：
2.1.若有法規、行政規章須修正或廢止，應依「法制作業辦法」辦理，其文件之格式應符合法制作業規範，並以電子公文預告修正或廢止十日。
2.2.法規修正或廢止案經單位業務會議審議通過後，再送行政會議，並依「法規決議層級表」，必要時再送校務會議。
2.2.1.單位業務會議為本校組織規程第6章所訂之會議及委員會。
2.2.2.當修正或廢止案所屬單位沒有設立單位業務會議時，若該草案為行政規章，可送主管會報或行政會議審議，若該草案為法規則送行政會議審議之。
2.2.3.若會議之決議為通過，則修正或廢止案所屬單位應依法規格式及程序辦理後續事宜。
2.2.4.若會議之決議為不通過，則退回該修正或廢止案。
2.2.5.若會議之決議為緩議，則退回該修正或廢止案，待修正或廢止案所屬單位依會議建議修正後，再送會議審議。
2.2.6.法規修正或廢止案若需送其他單位核定、核備時，則由修正或廢止案所屬單位發函辦理之。
2.3.修正或廢止案之修訂歷程完備後，修正或廢止案所屬單位應以電子公文公告施行或廢止，及更新單位網頁內容。
2.4.法規及行政規章如遇母法改變、單位名稱變更、政策調整、修正處不影響法規實際執行或修正處相同...等狀況時，且須一起修改之辦法達2個（含）以上，經秘書室審核同意，得以包裹方式處理，包裹案所屬單位不需要預告，若需進業務會議得視情況以追認方式辦理。
3.控制重點：
3.1.修正或廢止案之程序是否完備。
3.2.修正或廢止案是否有預告和公告。
3.3.單位之「法規決議層級表」是否定期更新且是否依其層級執行。
4.使用表單：
無。
5.依據及相關文件：
5.1.法制作業辦法。
5.2.法規決議層級表。
5.3.組織規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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